
臺北市大安區黎孝里 1 1 5 年度上半年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5 年 3 月 4 日 15 時 

二、 地點：臥龍街 234-1 號 

三、 主持人：里長  方丁輝                    紀錄：吳進德 

四、 市政府指導長官： 

五、 上級督導人員：王咨翔視導 

六、 參加人員及工作報告： 

 

鄰  別 姓    名 鄰  別 姓  名 鄰  別 姓  名 

第 一 鄰 鄰 長 

張 慶 三 
張 慶 三 

第 十 鄰 鄰 長 

黃 進 福 
黃 進 福 

第十九鄰鄰長 

林 芳 正 
林 芳 正 

第 二 鄰 鄰 長 

李 雅 婷 
李 雅 婷 

第十一鄰鄰長 

陳 吳 鳳 梅 
陳 吳 鳳 梅 

第二十鄰鄰長 

葉 佳 鑫 
葉 佳 鑫 

第 三 鄰 鄰 長 

鄭 惠 影 
鄭 惠 影 

第十二鄰鄰長 

張 玉 琴 
張 玉 琴 

第廿一鄰鄰長 

吳 新 發 
吳 新 發 

第 四 鄰 鄰 長 

林 淑 敏 
林 淑 敏 

第十三鄰鄰長 

蘇 麗 香 
請 假 

第廿二鄰鄰長 

曾 陳 素 蘭 
陳 素 蘭 

第 五 鄰 鄰 長 

高 金 塗 
高 金 塗 

第十四鄰鄰長 

朱 永 池 
朱 永 池 

第廿三鄰鄰長 

程 慧 
程 慧 

第 六 鄰 鄰 長 

彭 蓬 興 
彭 蓬 興 

第十五鄰鄰長 

孫 常 娟 
孫 常 娟 

第廿四鄰鄰長 

黃 玉 金 
黃 玉 金 

第 七 鄰 鄰 長 

何 葉 英 月 
請 假 

第十六鄰鄰長 

黃 陳 月 英 
黃 陳 月 英   

第 八 鄰 鄰 長 

高 玉 娟 
請 假 

第十七鄰鄰長 

簡 水 圳 
請 假   

第 九 鄰 鄰 長 

黃 永 裕 
黃 永 裕 

第十八鄰鄰長 

馮 英 忠 
馮 英 忠   

 

 



機關/單位 職    稱 簽    到 工作報告摘要 備註 

臺北市 

大安區公所 
視導 王咨翔 

 

 

大  安  區 

戶政事務所 
課員 陳鳳雀 

 
 

台北市政府 

消防隊 
隊員 楊家和 

 
 

臺北市政府 

大安分局臥龍

派出所 

  

 

 

臺北市政府 

環保局清潔隊

臥龍分隊 

分隊長 陳登福   

臺北市大安區 

健康服務中心 
護理師 張翠玲   

國稅局 

大安分局 
約僱 林聰文   

稅捐處 

大安分處 
    

里辦公處 里長 方丁輝   

里辦公處 里幹事 吳進德   

立法院 立法委員 羅智強 簡呈安 代  

臺北市議會 議員 簡舒培 李洋瑞 代  

臺北市議會 議員 苗博雅 黃子誠  代  

臺北市議會 議員 張志豪 應子文 代  

臺北市議會 議員 王欣儀 姜浩 代  

臺北市議會 議員 王閔生 葉騏瑞 代  

臺北市議會 議員 陳錦祥 陳錦元 代  

臺北市議會 議員 楊植斗 李宜芸 代  

     

     

     

     

     



臺北市大安區黎孝里 1 1 5 年度上半年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壹、主席致詞：略 

貳、里辦公處工作報告：如書面資料 

參、宣導事項：如書面資料 

肆、討論事項: 

一、案由：115年度里鄰建設服務經費 41 萬 4000 元之使用計畫， 

請討論。 

       說明：詳如「115年度里鄰建設服務經費申請計畫表 」 

（如附件 1） 

     決議：現聘任鄰長 24 位，出席 20 位，出席全員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案由：115年度「臺北市立二館回饋金經費」之使用計畫， 
請討論。(如附件 2) 

說明：詳如 115年度第二殯儀館回饋地方經費使用計劃表， 

另追溯慶祝元宵節購買燈籠之經費。(目前金額為預編，確切

金額以殯葬處公告為準)。 

決議：現聘任鄰長 24 位，出席 20 位，出席全員無異議照案通過。  

 

三、案由：115年度鄰長自強活動事宜，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依據區公所年度計畫辦理。 
（二）目的：為增進鄰長間相互認識，促進情感交流，透過 

鄰長自強活動之辦理啟發鄰里意識，激發服務熱忱。 
（三）參加對象：本里各鄰長。 
（四）辦理時間：於年度內擇期辦理。 
（五）辦理方式：由里辦公處自行辦理。 
（六）辦理經費：活動經費依區公所年度預算補助每位鄰長 3840

元整，請款金額以實際參加之鄰長數核撥。 
決議：現聘任鄰長 24 位，出席 20 位，出席全員無異議照案通過，

屆時再由里長統籌規劃辦理旅遊行程或辦理餐會聚餐。 
 

四、案由：115年度補助里內睦鄰活動經費 8萬元之運用，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依據區公所年度計畫辦理。 

（二）目的：為增進鄰居間相互認識，透過睦鄰活動之辦理，啟發
鄰里意識，發揮睦鄰互助功能，達到守望 
相助之目的。 

（三）參加對象：本里里民。 
（四）辦理時間：於年度內擇期辦理。 



（五）辦理方式：依里民需要及意願，結合地方資源規劃辦理各
項活動。 

（六）辦理經費：活動經費依區公所年度預算補助各里 8萬元。 
 

        決議：現聘任鄰長 24 位，出席 20 位，出席全員無異議通過，屆時

由里長統籌規劃睦鄰活動，再公告周知。  

五、案由：115年度資源回收補助款之運用，請討論。 

        說明：115年度環保回饋金之運用方式，辦理方式為舊愛新歡跳蚤
市場或觀摩研習活動或其它等。 

支用項目包括海報、場地佈置、音響、桌椅、宣導品、 

美食及其它等。(目前補助金額尚未確定，去年本里補助  金
額為 47903 元) 

決議:現聘任鄰長 24 位，出席 20 位，出席全員無異議通過，屆時

再由里長統籌規劃購買宣導品分送里民或到資源回收再生家

具工廠或垃圾焚化廠進行參訪。 
 

六、案由:臺北市和平實驗國民小學附屬大安運動中心暨臺北和平籃球館

睦鄰回饋公益經費使用計畫，請討論。 

說明:目前回饋金額尚未確定，去年本里分配金額為 46621 元。 

 

決議:現聘任鄰長 24 位，出席 20 位，出席全員無異議通過，授權由 

里長視里內實際需要支配使用此筆回饋金。 

   
伍、臨時動議:  無 

 

陸、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鄰長撥冗前來與會，承蒙各位這幾年的支持與愛護，希望在今年各位鄰

長先進能繼續地協助，以期今年的里務能順利運作，祝各位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柒、上級督導員講評 
感謝各位鄰長撥冗前來與會，今年臺北市政府仍有防水閘門補助的政策，符合條

件的就可全額補助，歡迎大家若有需要，請把握此次機會，最後祝大家平安健康，

謝謝大家! 

 

捌、16:00散會 

 


